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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届会议 

第二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94(f)和 121 

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：为今世后代 

保护全球气候 

2004-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
 
 

 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 

  决议草案 A/C.2/58/L.14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

  秘书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 
 
 

1. 根据决议草案 A/C.2/58/L.14 执行段落第 5 段的要求，大会将请秘书长在其

2004-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，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及其

附属机构的会议提供经费。 

2. 预计将在 2004-2005 两年期间召开下列会议： 

 (a) 公约缔约方会议附属机构第二十届会议； 

 (b)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第二十一届会议； 

 (c) 公约缔约方会议附属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； 

 (d) 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第二十三届会议； 

3. 在 2004-2005 两年期间，用联合国经常预算资源为公约机关提供会议服务，

按现价全额费用计算，将需要 310 万美元。 

4. 除了为上文提到的会议服务所需全额费用提供经费以外，会议服务工作人员

从日内瓦到波恩为会议提供服务所需旅费估计为 681 100 美元。这样，联合国经

常预算项下为这些会议提供服务所需的追加费用总金额估计为 3 781 100 美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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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应该忆及，根据大会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/213 号决议和 1987 年 12 月 21

日第 42/211 号决议确立的程序，为每个两年期设立一个应急基金，以支付方案

预算中没有编列，但因立法机关的授权而需追加的经费。根据这一程序，如果提

议追加的经费超出应急基金现有资源，那么有关活动只能通过从低优先领域调拨

资源的办法，或通过改动现有活动的办法才能实施。否则，这类额外活动就必须

推迟到下一个两年期。 

6. 需要在为 2004-2005 两年期初步提议的资源以外再追加经费（3 781 100 美

元）。在现阶段无法确定 2004-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事务和会议

服务项下以及第 29 款 D 部分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有哪些活动可以在两年期间停

止、推迟、减少或改变，以支付 3 781 100 美元所需追加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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